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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
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ORIENTAL	EXPLORER	HOLDINGS	LIMITED
東 方 網 庫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本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30）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34,594	) 46,310
銷售成本  (494	) (100 )  		
（毛損）╱毛利  (35,088	)	 46,210
其他收入及收益 3 15,503	 6,888
銷售及分銷成本  (3	) (17 )
經營及行政開支  (2,427	) (11,891 )
融資成本 5 (1,785	) (183 )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5,499	 14,543  		
除稅前（虧損）╱溢利 4 (18,301	) 55,550
所得稅抵免 6 1,375	 –  		
年內（虧損）╱溢利  (16,926	) 55,550  		
其他全面（虧損）╱收入
可供出售投資：
 公平值變動  (21,270	) 1,345
 計入綜合全面收益表之收益之重新分類調整
  －出售收益  (991	) –  		
  (22,261	) 1,345
應佔聯營公司其他全面收入  3,611	 5,189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12	 –  		
本年度其他全面（虧損）╱收入  (18,638	) 6,534  		
本年度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35,564	) 62,084    
應佔年內（虧損）╱溢利：
 本公司股東  (16,926	) 55,550
 非控股股東權益  –	 –  		
  (16,926	) 55,550    
應佔本年度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東  (35,564	) 62,084
 非控股股東權益  –	 –  		
  (35,564	) 62,084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盈利
 基本及攤薄 8 (0.94)港仙  3.09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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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13		 1,518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434		 441
投資物業  103,150		 23,700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92,890		 85,282
會所債券  670		 670
可供出售投資  40,854		 38,960
向投資公司提供貸款  330		 330  		

非流動資產總值  239,241		 150,901  		

流動資產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3,744		 12,454
可供出售投資  128,950		 61,751
按公平值入賬並於收益表中處理之股權投資  160,468		 186,599
已抵押存款  645		 7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3,765		 28,667  		

流動資產總值  347,572		 289,541  		

資產總值  586,813		 440,442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9,275		 9,028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215,608		 34,918
應付稅項  3,818		 5,338  		

流動負債總額  228,701		 49,284  		

流動資產淨值  118,871		 240,25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58,112		 391,158  		

非流動負債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2,736		 363
遞延稅項負債  145		 –  		

非流動負債總額  2,881		 363  		

資產淨值  355,231		 390,795
    

權益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8,000		 18,000
儲備  337,231		 372,795  		

權益總額  355,231		 390,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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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1.1	 編製基準

該等財務報表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其中
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
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而編製。該等財務報表已根據歷史成本慣例編製，惟按公平值
計量之投資物業及若干財務工具除外。除非另有指明，該等財務報表以港元列值，所有金
額調整至最接近千港元。

綜合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財務報表。附屬公司與本公司之財務報表之報告期間相同，並採用一致之會計政
策編製。附屬公司之業績由收購日期（即本集團獲得控制權當日）起作綜合入賬，直至有關
控制權終止當日為止。所有集團內公司間之結餘、交易、集團內公司間交易產生之未實現
收益及虧損以及股息均於綜合時全部抵銷。

附屬公司之全面收益總額乃歸屬於非控股股東權益，即使此舉引致虧絀結餘。

附屬公司擁有權權益之變動（並未失去控制權）乃按權益交易處理。

倘本集團失去對附屬公司之控制權，則終止確認(i)該附屬公司之資產（包括商譽）及負債，
(ii)任何非控股股東權益之賬面值及(iii)於權益內記錄之累計換算差額；及確認(i)已收代價之
公平值，(ii)所保留任何投資之公平值及(iii)收益表中任何因此產生之盈餘或虧絀。先前於
其他全面收入內確認之本集團應佔部份重新分類至損益或保留溢利（如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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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更

本集團於本年度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以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之修訂本首次採納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首次採納者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披露比較資料之有限豁免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之修訂本財務工具：
  呈列－供股之分類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4號之修訂本
 －詮釋第14號修訂本  最低資金要求之預付款項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股本工具抵銷財務負債
 －詮釋第19號
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頒佈之若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
 之改進  修訂本

除下文所進一步闡釋有關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
本、納入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內之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
號之影響外，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該等財務報表並無重大財務影響。

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主要影響如下：

(a)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關連人士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釐清及簡化關連人士之定義。新定義強調關連人士關係
的對稱性，並闡明人員及主要管理人員影響一家實體的關連人士關係的情況。經修訂
準則亦引入報告實體與政府及受同一政府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響的實體進行交易
的一般關連人士披露規定的豁免。關於關連人士的會計政策已修訂，以反映根據經修
訂準則的關連人士定義變動。採納該經修訂準則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或業績表現概無
構成任何影響。

(b)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頒佈之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制定對多項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之修訂。各項準則均各自設有過渡性條文。採納若干修訂可能導致會計政策變
動，惟此等修訂對本集團之財政狀況或業績表現並無重大財務影響。最適用於本集團
之主要修訂之詳情如下：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業務合併：修訂闡明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香港會
計準則第3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修訂消除對或然代價之豁免，並不適用
於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於二零零八年經修訂）前所進行的業務合併之或
然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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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修訂限制非控股權益計量選擇的範圍。屬於現時擁有權權益並賦予其擁
有人於清盤時按比例分佔被收購方淨資產的非控股權益成份，方可以公平值或
以現時的擁有權工具按比例分佔被收購方可識別淨資產計量。除非其他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規定須採用其他計量基準，否則非控股權益之一切其他成份均以收
購日期之公平值計量。

 修訂亦加入明文指引，以闡明尚未取代及自願取代的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獎勵
的會計處理方式。

‧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之呈列：修訂闡明其他全面收益各成份的分析可於
權益變動表或財務報表附註呈列。本集團選擇於權益變動表呈列其他全面收益
各成份的分析。

‧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修訂闡明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於二
零零八年經修訂）對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31號所作出的後續修訂預期將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
或開始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時（兩者中以較早者為準）應用。

1.3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並未於該等財務報表內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之修訂本首次採納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嚴重惡性通脹及取消首次採納者的
  固定過渡日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本財務工具：
  披露－財務資產之轉移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本財務工具：
  披露－抵銷財務資產與財務負債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修訂本財務工具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9號之強制性生效日期及過渡性披露6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財務工具6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合營安排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其他實體權益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4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財務報表的呈列－其他全面收入項目的呈列3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本所得稅－遞延稅項：
  相關資產的收回2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二零一一年） 僱員福利4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 獨立財務報表4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的投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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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之修訂本財務工具：呈列－
  抵銷財務資產與財務負債5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露天礦生產階段的剝採成本4

 －詮釋第20號

1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6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預期將對本集團產生重大影響之變動之進一步資料如下：

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為完全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財務
工具：確認及計量之全面計劃之第一階段之第一部份。該階段重點為財務資產之分類及計
量。財務資產不再分為四類，而應根據實體管理財務資產之業務模式及財務資產合同現金
流量特徵，於後續期間按攤銷成本或公平值計量。此舉旨在改進和簡化香港會計準則第39
號規定之財務資產分類與計量方式。

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香港會計師公會就財務負債頒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新增規定
（「新增規定」），並將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財務工具之現有取消確認原則納入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9號內，大部分新增規定承接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並維持不變，指定為按公平值入
賬並於收益表中處理之財務負債之計量將變動為透過公平值選擇（「公平值選擇」）計算。就
該等公平值選擇負債而言，由信貸風險變動而產生之負債公平值變動金額，必須於其他全
面收入（「其他全面收入」）中呈列。除非於其他全面收入中就負債之信貸風險呈列公平值變
動，會於收益表中產生或擴大會計差異，否則其餘公平值變動金額於收益表呈列。然而，
新增規定並不涵蓋按公平值選擇納入之貸款承擔及財務擔保合約。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旨在全面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於全面取代前，香港會計準則
第39號於對沖會計及財務資產之減值方面之指引繼續適用。本集團預期自二零一五年一月
一日起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建立適用於所有實體（包括特殊目的實體或結構性實體）之單一控
制模式。該準則包括控制之新定義，用於確定需要綜合的實體。與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及
香港（常務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2號綜合－特殊目的實體之規定相比，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0號引入的變動規定本集團管理層須作出重大判斷，以確定哪些實體受到控制。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指引綜合財務報表之入
賬，亦包括香港（常務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2號提出之問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於合營公司的權益及香港（常務詮釋委員
會）－詮釋第13號共同控制實體－合營方作出之非貨幣出資，說明共同控制之合營安排之入
賬。該準則僅指明兩種形式之合營安排，即共同經營及合營公司，取消了採用按比例綜合
的合營公司入賬之選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包括附屬公司、合營安排、聯營公司及結構性實體之披露規定，
該等規定以往包括在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於合
營公司的權益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於聯營公司的投資之內。該準則亦引入了該等實體之
多項新披露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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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頒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須予進行後續修訂。本集團預期自二零一三年
一月一日起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2號，以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後續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規定了公平值之精確定義、公平值計量的單一來源及在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範圍內使用的披露規定。該準則並不改變本集團需要使用公平值之情況，但為
在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已規定或允許使用公平值之情況下，應如何應用公允值提供了指
引。本集團預期自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起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改變在其他全面收益呈列之項目之分組。在未來某個時間（例
如終止確認或結算時）可重新分類（或重新使用）至損益之項目將與不得重新分類之項目分開
呈列。本集團預期自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起採用此等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闡明如何釐定按公平值計量之投資物業之遞延稅項。修訂引
入可推翻推定，運用公平值模式計量的投資物業的遞延稅項應按其賬面金額將會透過銷售
收回的基準釐定。此外，修訂納入香港（常務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1號所得稅－已重估非
折舊資產的收回早前所載規定，即運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的重估模式計量的非折舊資產
的遞延稅項應總是按銷售基準計量。本集團預期自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起採納香港會計準
則第12號（修訂本）。該修訂預期不會對本集團財務報表產生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二零一一年）載有若干修訂，由基本轉變以至簡單的闡釋及改寫。經
修訂準則引入界定福利退休計劃的會計處理方法的重大變動，包括刪除遞延精算盈虧的確
認的選擇。其他變動包括修訂確認終止受僱福利的時間、短期僱員福利的分類及養老金固
定收益計劃的披露。本集團預期自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起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二零一
一年）。

2.	 業務分類資料

本集團將業務單位按其產品及服務劃分，以便管理。本集團現有以下三個（二零一零年：三
個）可報告業務分類：

(a) 物業投資分類主要包括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

(b) 買賣及投資分類包括買賣證券及證券投資及投資控股之投資收入；及

(c) 公司及其他分類。

管理層獨立監察本集團各業務分類之業績，以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作出決定。分類表現
乃根據可報告之分類（虧損）╱溢利進行評估，而此乃來自經營業務之經調整除稅前（虧損）
╱溢利計算方法。經調整之除稅前（虧損）╱溢利乃一貫以本集團來自經營業務之除稅前（虧
損）╱溢利計量，當中並無計及貸款及應收款項之利息收入、融資成本以及其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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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資產不包括已抵押存款以及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原因為該等資產乃按集團基準管
理。

分類負債不包括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應付一名董事款項、應付稅項及遞延稅項負債，原
因為該等負債乃按集團基準管理。

本年內業務分類之間概無進行任何銷售或其他交易（二零一零年：無）。

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物業投資	 買賣及投資	 公司及其他	 總額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界客戶 1,636	 569  (49,530	) 45,741  13,300	 –  (34,594	) 46,310               

分類業績 563	 81  (51,673	) 41,241  13,592	 (7,020 ) (37,518	) 34,302           

對賬：
貸款及應收款項
 之利息收入 		   		   		 		 108	 138
其他收益             15,395	 6,750
融資成本 		   		   		 		 (1,785	) (183 )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5,499	 14,543  	 		   		 5,499	 14,543               

除稅前（虧損）╱溢利   		   		   		 (18,301	) 55,550               

	 物業投資	 買賣及投資	 公司及其他	 總額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資產 103,255	 26,592  314,122	 249,744  42,136	 39,534  459,513	 315,870
對賬：
未分配之資產 		   		   		 		 34,410	 39,290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92,890		 85,282  –	 –  –	 –  92,890	 85,282               

資產總值             586,813	 440,442               

分類負債 324	 242  168	 83  8,783	 8,703  9,275	 9,028
對賬：
未分配之負債             222,307	 40,619               

負債總額 	           231,582	 49,647               

其他分類資料：
折舊及攤銷 –	 –  –	 –  962	 1,001  962	 1,001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14,139	 6,750  –	 –  –	 –  14,139	 6,750
資本開支* 65,311	 8,754  –	 –  350	 –  65,661	 8,754
於全面收益表確認
 之減值虧損 –	 –  –	 7,800  –	 30  –	 7,830               

* 資本開支包括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投資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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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a) 來自銷售予外界客戶之收入均於香港產生。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並無客戶佔收入總額10%或以上。

(b)	 香港	 中國內地	 總額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103,913	 25,031  584	 628  104,497	 25,659           

以上非流動資產資料乃按資產所在地區劃分，且並不包括財務工具。

3.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之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出租物業之租金收入 1,636	 569
 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6,199	 4,648
 非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13,300	 –
 公平值（虧損）╱收益，淨額：
  按公平值入賬並於收益表中處理之股權投資 (66,022	) 36,999
  衍生財務工具 –	 351
 可供出售投資之利息收入 10,293	 3,743	 	 		

 (34,594	) 46,310   

其他收入及收益
 貸款及應收款項之利息收入 108	 138
 可供出售投資公平值收益（於出售轉撥自權益） 991	 –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收益 14,139	 6,750
 其他 265	 –	 	 		

 15,503	 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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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虧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虧損）╱溢利乃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釐定：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所提供服務之成本 494	 100
折舊 955	 992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7	 9
根據經營租賃有關土地及樓宇項目之最低租金 –	 7
核數師酬金 200	 20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虧損 –	 2
匯兌差額，淨額 (4,247	) (389 )
其他應收款項減值* –	 30
可供出售投資減值* –	 7,800
收租投資物業產生之直接經營開支
 （包括維修及保養） 548	 192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3,341	 2,120
 退休金計劃供款（界定供款計劃）（附註） 42	 16	 	 		

 3,383	 2,136   

* 在綜合全面收益表中計入「經營及行政開支」。

附註：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喪失供款權利可用作扣減其來年的退休金計劃
供款（二零一零年：無）。

5.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之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借貸、透支和其他借貸之利息 1,785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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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已就本年在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二零一零年：16.5%）撥
備。中國內地應課稅溢利之稅項，已根據現有法例、其有關之詮釋及慣例，按中國內地之
現行稅率計算。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香港
 以往年度超額撥備 (1,520	) –
遞延稅項 145	 –	 	 		

本年度稅項抵免總額 (1,375	) –   

採用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所在司法權區之適用稅率計算之除稅前（虧損）╱溢利之稅項支出
與按實際稅率計算之稅項支出之對賬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虧損）╱溢利 (18,301	) 55,550   

按適用稅率計算之稅項 (749	) (4,622 )
就過往年度即期稅項作出之調整 (1,520	) –
聯營公司應佔溢利 (3,180	) 11,380
毋須繳稅收入 (4,405	) (8,146 )
不可扣稅支出 217	 1,531
動用過往年度稅項虧損 (75	) (190 )
未確認稅項虧損 8,416	 47
其他 (79	) –	 	 		

按本集團實際稅率計算之稅項抵免 (1,375	) –   

應佔聯營公司稅項開支之金額約為3,18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稅項抵免11,380,000港元），
已列入綜合全面收益表之「應佔聯營公司溢利」中。

7.	 股息

董事不建議分派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二零一零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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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金額乃按本年內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約16,926,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年度溢利：55,550,000港元）及本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1,800,000,000股（二零一零年：1,800,000,000股）計算。

由於本集團並無於該等年度發行潛在攤薄普通股，故本集團並無就攤薄而對截至二零一一
年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呈列之每股基本（虧損）╱盈利金額作出調整。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至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包括首尾兩日）期間暫
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屆時將不會就股份過戶進行登記。如欲符合資格出席應屆股
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之股票，須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二
十三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抵本公司於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
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二十八號金鐘匯中心二十六樓。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淨虧損約
17,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淨溢利56,000,000港元）。

物業投資

物業市場持續在低利率環境下，以及眾多新公司於過往數年透過首次公開發售於香港成
立，帶動對辦公物業需求維持穩定及向好。鑑於此等因素，本集團以總代價約65,000,000
港元收購優質物業，以期把握潛在物業升值商機並擴大日後出租物業之租金收入之穩定
來源。實際上，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投資物業已帶來穩定
租金約2,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600,000港元）。

買賣及投資

於回顧年度內，外圍環境仍存在很大程度的不明朗因素，尤其是歐債危機及美國債務評
級降低，導致全球經濟大幅波動。有鑑於此，本集團採取更加審慎態度以約117,000,000
港元購入可供出售投資，平均票據息率約為10%。然而，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將投資組合按市值計算時，本集團股權投資錄得公平值淨虧損約66,000,000港元（二零一
零年：收益37,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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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及香港主要往來銀行提供之銀行融資撥付經營所需資
金。為維持流動資金及提高利息收益率，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高流
動性股權投資及可供出售投資約289,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248,000,000港元）之形
式維持資產流動性。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約為
34,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29,0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
之未償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約為216,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35,000,000港元），並以若
干香港投資物業以及若干股權投資及可供出售投資之法定押記作為擔保。經計及流動性
資產總值約348,000,000港元以及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總額約216,000,000港元，本集團於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無債務。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香港聘用約5名僱員。薪酬待遇會每年審閱一
次。除基本薪金外，本集團亦提供僱員福利，包括發放酌情花紅、公積金及指導╱培訓
津貼，以挽留能幹之員工。

前景

歐元區危機加劇及美國債務評級下調，對環球市場帶來若干不明朗因素。解決歐元區主
權債務危機及美國經濟問題或仍需時較長。因此，本集團認為中期而言，全球經濟仍將
持續不明朗。

與此同時，預期內地經濟增長仍較眾多其他經濟體系快速。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統計之
資料，二零一一年國內生產總值（「國內生產總值」）為人民幣47.16萬億元，較二零一零年
增長9.2%。為維持經濟增長，中國政府繼續採取措施遏制通脹加劇。綜上所述，本集團
堅信，長遠而言，內地仍為全球經濟起到穩定作用。

由於外圍環境不斷惡化及香港特區政府實施控制措施，導致物業市場增長受到抑制。然
而，財富的增加（尤其是中國）已吸引國際知名零售商及製造商進駐香港，加上過往數年
成立之新公司以及辦公室由中央商業區（「中央商業區」）搬遷至不同地區，預期對本集團
辦公物業之需求將維持穩定及向好。

本集團將遵循審慎之財務政策及保持高流動性及低資產負債比率。我們深信，我們擁有
所需技術及專才以透過關注具可觀前景之投資商機達致擴大股東財富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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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除下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之董事（「董事」）認為，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內，本公司已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
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的守則條文。

根據守則條文第A.4.1條及第A.4.2條，(i)非執行董事之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新
選舉；及(ii)所有以填補臨時空缺而被委任之董事應在接受委任後之首次股東大會上接受
股東選舉，而每名董事（包括有指定任期之董事）應至少每三年輪席退任一次。

非執行董事概無以指定任期委任，而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在每次股東大會上，當時
之三分一董事（或倘其人數並非三或三之倍數，則以最接近三分一之人數）須輪席退任，
惟擔任主席及董事總經理之董事則除外。本公司擬建議任何有關本公司之公司細則之修
訂（倘有需要），以確保符合守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遵照上市規則第3.21條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之職權範圍包括守則之守
則條文第C.3.3條所載之具體職責。

審核委員會由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盧益榮、黃艷森、李兆民及徐家華。審
核委員會主席為黃艷森，彼於財務及審計方面擁有豐富經驗。

在本公司之外聘獨立核數師之代表列席之下，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草擬本乃經審核委員會審閱，並已建議董事會批准。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其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之特定查詢，董事已於截至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之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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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年內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刊發全年業績及年報

本公司全年業績公告登載於本公司網站(www.irasia.com/listco/hk/orientalexplorer/index.htm)
及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news.hk)。本公司之二零一一年年報（載有上
市規則規定的所有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登載於上述網站以供閱覽。

董事會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 執行董事為劉志勇先生及劉志奇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盧益榮
先生、黃艷森先生、李兆民先生及徐家華先生。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劉志勇

香港，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 僅供識別


